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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“科技兴粮”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   

  一、起草背景 

  2018 年 5月 1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科技
部下发了《关于“科技兴粮”的实施意见》（国粮发〔2018〕100 号）、2018

年 1 月 12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18〕2号），为了为贯

彻新发展理念，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乡村振兴战略，

深化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粮食产业经济提质增效，促进粮食科技与经

济融通发展，按照（国粮发〔2018〕100 号）（吉政办发〔2018〕2 号）要

求，制定了《吉林省“科技兴粮”实施意见》。 

  二、制定过程 

  （一）制定依据。依据《关于“科技兴粮”的实施意见》（国粮发
〔2018〕100 号），参考了辽宁、黑龙江、山东等省已经印发的实施意见或指

导意见。 

  （二）起草过程。2019 年 9月 2 日我处起草了《关于征求吉林省“科技兴
粮”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修改意见的函》（以下简称“实施意见”）向吉

林大学、吉林农业大学、吉林工商学院、吉林省农业科学院、吉林工程职业学

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征求意见；9 月 16 日向吉林省粮油科学研究设计院、吉林

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等局直单位征求意见；9月 25 日向局机关大米产业处、

仓储管理处等有关处（室）征求意见。在充分吸收意见对“实施意见”进行修

改后，再次征求了 各单位、处（室）的意见，均无异议。10 月 28 日就“实施

意见”向省科技厅发函征求意见，在对科技厅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，于 12 月

19日再次征求省科技厅意见，省科技厅于 12 月 25日复函反馈无修改意见，同

意联合发文。12 月 26 日将“实施意见”交局法规处进行合法性审查，经审查

后无修改意见并同意下发。 

  三、主要内容 

  《吉林省“科技兴粮”实施意见》共 4个章节 14 条，4 个章节内容：一、

总体要求；二、完善创新体系，提高创新能力；三、统筹推进，提高科技水

平；四、营造良好环境，激发创新活力。 



  四、制定的作用 

  《吉林省“科技兴粮”实施意见》以“总体要求；完善创新体系，提高创

新能力；统筹推进，提高科技水平；营造良好环境，激发创新活力。”四个方

面对吉林省科技兴粮工作进行了总体规划和指导、提供了政策支持：一是完善

了科技兴粮的工作体制和机制；二是明确了省粮储局、省科技厅在科技兴粮工
作中的分工和责任；三是解决了我省科技兴粮工作缺少中期规划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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